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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函
地址：402227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

號

聯絡人：陳韋伸

電話：04-22177671

傳真：04-22292017

信箱：ch0164@boch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文資蹟字第11130019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會議紀錄、簽到單 (111D001775_111D2001222-01.pdf、

111D001775_111D2001223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111年1月27日召開之「臺南水道百年水源地歷史現場

運作展示及教育推廣」計畫申請經費補助案審查會議紀

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1年1月21日文資蹟字第1113001000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理。

二、本次審查會議結論如下：

(一)「臺南水道百年水源地歷史現場運作展示及教育推廣」

計畫案，提案單位提報計畫總經費2,765萬元，申請本局

補助1,935萬5千元(補助比率70%)。經本次會議審查核定

111年度計畫總經費2,765萬元，本局補助1,659萬元（補

助比率60%），縣市自籌1,106萬元（分攤比率40%），其

中本局補助部分為經常門，計畫中涉及資本門之經費皆

由臺南市政府支應。

(二)請參照委員意見修正或補充計畫書內容、經費概算（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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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明經、資費用）等，及製作回應綜理表確認修正內容

後，送本局核備。

正本：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

副本：立法委員郭國文國會辦公室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、張嘉祥委員、劉舜仁委員、顏

世樺委員、本局古蹟聚落組(聚落文化景觀科、監管科)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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